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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4-014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达孜星翼远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托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北京朗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依制药”）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朗依制药分别持有北京利祥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利祥制药”）以及北京中瑞普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普信”）100%

的股权，其中利祥制药持有通和远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和远博”）6.14%

的股权。 

     达孜星翼远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托方）持有朗依制药 100%

的股权。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受托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有意收购委托方持有的朗依制药的部分股权，双方正就相关

收购事宜进行商洽。 

    基于上述，经委托方与受托方友好协商，就委托方委托受托方经营、管理其

所持朗依制药的全部股权（包括基于该股权延伸至朗依制药全资子公司利祥制药

的相关全部权益）事宜达成协议。协议自本协议自委托方盖章、受托方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受托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委托事项 

1 、委托方同意将其所持朗依制药的全部股权（包括基于该股权延伸至朗依制药

全资子公司利祥制药的相关全部权益，以下简称“标的权益”）委托受托方按照

本协议的约定进行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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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受托方有权就标的权益行使委托方所享有的除

处分权、收益权以外的一切合法权利、权力及权益。 

3 、受托方在决定朗依制药或利祥制药如下事项时，应事先书面通知委托方，并

经委托方书面授权后，按委托方意愿行使标的权益的表决权： 

（1） 合并、分立、改制、申请破产、解散和清算； 

（2）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托管期限 

1 、本协议项下的托管期限为自双方签署《托管交接确认书》之日起至本协议第

8 条约定终止之日止。（协议第 8 条约定的终止条件为：委托方和受托方就受托

方受让全部或部分标的权益达成一致且相关转让协议已经由相关各方签署、生效

且已完成相关股权交割；或者，受托方书面通知委托方其终止本托管协议或放弃

对标的权益的收购之日起第 30 日。） 

2、为便于受托方行使委托方委托的权利和权力，本协议生效后，委托方应就相

关事项及时向受托方进行交接，包括但不限于：向朗依制药的其他股东、朗依制

药和利祥制药的现有执行董事、监事、经营管理人员说明托管事项、介绍受托方，

向受托方交付行使相关权利和权力所必须的资料、物品，协助受托方召开股东会

或协调执行董事做出相应决定以使受托方认为必要的人员调整落实到位，等等。

交接完成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双方应签署《托管交接确认书》，托管期限自《托

管交接确认书》签署之日开始。 

 

（三）托管费用 

1 、在本协议托管期限内，朗依制药及利祥制药的经营收益和亏损仍由委托方享

有和承担。 

2 、委托方同意，在本协议托管期限内，每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向受托方支付托

管费 50 万元。如果不足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当期托管费用按实际托管月

数予以折算，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3 、委托方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 1 个月内向受托方支付托管费。 

 



3 

 

三、备查文件 

   1、《北京朗依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书》 

 

该合作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就后续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26 日 


